附件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规则

（第2号修改单征求意见稿）
一、正文

	条款号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3.2.1
	3.2.1  一般要求

……。

申请单位应当对提交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
	3.2.1  一般要求

……。

申请单位应当对提交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向市场监管总局提出申请的，申请单位住所所在地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对申请资料进行初核。
……。

	3.5
	3.5  审查与发证

核准机关在收到鉴定评审机构上报的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对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符合发证条件的，向申请单位颁发核准证(含电子核准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向申请单位发出《特种设备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
	3.5  审查与发证

核准机关在收到鉴定评审机构上报的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对鉴定评审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未发现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等问题的，向申请单位颁发核准证（含电子核准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向申请单位发出《特种设备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

	3.6.3
	3.6.3  变更核准
在核准证的有效期内，持证机构名称、住所、办公地址发生变化，应当在变化之日起30日内向核准机关申请变更核准证。……。

……。
	3.6.3  变更核准
在核准证的有效期内，持证机构名称、住所、办公地址或者下属单位名称、地址发生变化，应当在变化之日起30日内向核准机关申请变更核准证。……。

……。

	4.10
	新增4.10条，其后原序号顺延。
	4.10  检验报告（证书）验证
检验报告（证书）封面应当印有二维码或其他标识，用于验证检验报告（证书）真伪，查询显示信息至少包括检验机构名称、检验人员、检验报告（证书）编号、设备类别、设备代码/编号、检验结论、检验日期、下次检验日期等。


二、附件D

	条款号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D1.2.1
	D1.2.1  关键岗位人员

……。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不得兼任责任师。
	D1.2.1  关键岗位人员
……。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当是检验机构管理层成员，且不得兼任责任师。

	D2.3
	D2.3  检验经历

经核准从事特种设备检验工作不少于12年。
	D2.3  检验经历

申请单位主体经核准从事锅炉、压力容器（不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不含两工地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中至少4类特种设备检验工作不少于12年。

	D2.4
	D2.4  科研能力

……；

(4)近4年内，特种设备相关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检验业务收入的3%，并且平均不少于1000万元/年；

……。
	D2.4  科研能力

……；

(4)近4年内，特种设备相关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检验业务收入的4%，并且平均不少于1200万元/年；

……。

以上(1)、(2)、(3)项要求应主要由申请单位主体完成，共享下属单位相关条件不应超过核准要求的30%。

	D2.5
	D2.5 承担公益性工作
(1)承担国家级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中心或者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含分技术委员会联络单位)工作，或者具备国家级应急演练实训能力并开展应急演练实训工作；

……。
	D2.5 承担公益性工作
(1)承担国家级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中心或者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含分技术委员会联络单位)工作，或者具备国家级应急演练实训能力并开展应急演练实训及从业人员实训工作；

……。

	D3.2
	D3.2  人员配备
(1)全职持有检验与检测人员证的人员不少于120名，其中检验人员不少于96名。检验人员中检验师不少于36名，高级检验师不少于3名；

……。

	D3.2  人员配备
(1)全职持有检验与检测人员证的人员不少于120名，其中检验人员不少于96名。检验人员中检验师不少于36名。特种设备领域科研成果获奖及科技创新平台得分10至24分的，高级检验师不少于3名；25至49分的，高级检验师不少于2名；50分及以上的，高级检验师不少于1名；

……。

	D3.3
	D3.3  检验经历

经过核准从事特种设备检验工作不少于8年。
	D3.3  检验经历

申请单位主体经核准从事锅炉、压力容器（不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不含两工地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中至少2类特种设备检验工作不少于8年。

	D3.4
	D3.4  科研能力

……

(4)近4年内，特种设备相关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检验业务收入的3%；

(5)具有研究员和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的科研人员合计不少于2名。
	D3.4  科研能力

……

(4)近4年内，特种设备相关研究开发费用不低于检验业务收入的3%，且不少于200万元/年；

(5)具有研究员和正高级工程师职称的科研人员合计不少于3名。

以上(1)、(2)、(3)项要求应主要由申请单位主体完成，共享下属单位科研能力条件不应超过核准要求的30%。

	D3.5
	D3.5 承担公益性工作

(1)承担省级、市级、行业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中心或者电梯应急救援处置平台工作，或者具备省级应急演练实训能力并开展应急演练实训工作；

……。
	D3.5 承担公益性工作

(1)承担省级、市级、行业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中心或者电梯应急救援处置平台工作，或者具备省级应急演练实训能力并开展应急演练实训及从业人员实训工作；

……。

	D4.1
	D4.1  资产配置

固定资产总值原值不低于300万元，其中检验设备原值不低于150万元；具有建筑面积不少于300㎡的固定办公场所。
	D4.1  资产配置

固定资产总值原值不低于500万元，其中检验设备原值不低于300万元；具有建筑面积不少于500㎡的固定办公场所。

	D4.2
	D4.2  人员配备

全职持有检验人员证的人员不少于30名，检验人员中检验师不少于8名。
	D4.2  人员配备

申请2个及以下核准项目的，与申请项目相对应的全职持有检验人员证的人员不少于30名，检验人员中检验师不少于8名；申请3个及以上核准项目的，与申请项目相对应的全职持有检验人员证的人员不少于50名，检验人员中检验师不少于15名。


三、附件E

	条款号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E1.3.1
	E1.3.1  关键岗位人员

(1)技术负责人，熟悉特种设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和检验业务，有岗位需要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具有相关项目的检验师资格不少于8年；

(2)质量负责人，熟悉质量管理工作，有岗位需要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具有相关项目的检验师资格不少于4年；

(3)责任师，熟悉特种设备的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和检验业务，有岗位需要的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具有相应项目的检验师资格不少于4年。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不得兼任责任师。
	E1.3.1  关键岗位人员

应当参照本规则D1.2.1条，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关键岗位人员条件。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当是检验机构管理层成员，且不得兼任责任师。


